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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政金函〔2025〕1号

关于兴县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71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赵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关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建议》已收悉，

感谢您对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现将有关情况答

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县为更好带动全县脱贫户增收致富，持续提升金

融服务乡村振兴效能，按照“应贷尽贷，以贷促兴”工作思路，

多措并举扎实推动小额信贷工作，助力县域乡村振兴。近四年来，

累计投放小额信贷 4.96 亿元，有 9949 户脱贫户获得贷款，尝到

惠民政策带来增收的甜头，辖区脱贫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大

大提升。

一是强化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率。依托县乡村三级金融

服务体系，通过银行机构、乡镇干部、驻村工作队入户走访、发

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脱贫户面对面宣传讲解小额信贷政策，重点

对贷款条件、用途、利率、额度、还款期限等脱贫户关心的问题

进行讲解宣传，帮助脱贫户消除顾虑，让脱贫户切实了解“小贷”

政策、扶持方式、贷款用途及申办流程等内容，做到政策知晓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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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，不留空白死角，确保有劳动能力和贷款意愿的脱贫户“应

贷尽贷”。

二是全面精准排查，了解群众需求。县小额信贷专班组织乡

镇干部、村主干和驻村工作队深入到脱贫户家中逐户开展摸排，

切实摸清家庭收入情况、贷款用途以及偿还能力，建立“小贷”

需求台账，积极引导和帮助有能力、有意愿的脱贫户发展相关产

业，精准掌握有贷款需求的脱贫户的底数，做到底清数明。对符

合条件且有贷款意愿的脱贫户进行跟踪服务，确保村不落户、户

不落人，实现应排尽排、应贷尽贷，对于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对象

耐心解释政策，告知具体原因。

三是加强协同联动，优化放贷流程。我中心积极与“小贷”

承办银行和各乡镇进行对接沟通，建立协调机制，保持信息沟通

畅通，形成部门、机构、乡镇间协同联动的工作模式。对符合放

贷条件并有贷款需求的脱贫户，放贷银行机构及时派出业务人员

上门服务，快速进行评级授信，压缩申办时间，优化办理流程，

切实提高放贷工作效率。近四年来超额完成市县任务，累计完成

小额信贷投放 45 亿元，帮助 9133 户脱贫户获得贷款，发展特色

种植养殖户等产业，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。

四是创新信贷服务方式，满足脱贫人口信贷需求。我县银行

机构认真执行国家政策规定，贷款发放中根据脱贫人口的产业特

点、生产周期、还款能力、贷款用途、准入条件等实际情况，在

符合政策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准确开展评估授信，合理确定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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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额度和期限，优化业务审批流程，不断满足脱贫户贷款需求。

同时针对个别贫困户产业生产周期贷款不足实际，在办理脱贫人

口小额信贷后，开展“贴息+非贴息”信贷新模式，合理追加贷款

支持，追加贷款后，单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不得超过 10 万元，5

万元以上贷款不予贴息，也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，这一新模式的

推广应用，既满足脱贫人口的信贷需求，又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

产稳定脱贫。

感谢您对我县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

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兴县政府信息和金融服务中心

2025 年 4月 29 日


